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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交通局关于
印发重庆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渝交法〔2021〕14 号

市道路运输中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局机关有关处室：

《重庆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已经市交通

局 2021 年第 2 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

行。《重庆市交通局关于印发〈重庆市交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19 年修订版）〉的通知》（渝交法〔2019〕30 号）中的“重

庆市交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轨道运营管理部分）”同时废止。

本裁量基准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文件要求不一致的，应当执

行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文件。

重庆市交通局

2021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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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
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轨道运营单位
或单位

运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个人

1
未设置导向标志和服
务标志的

《重庆市轨道交通
条例》第二十九条

《重庆市轨道交
通条例》第五十
三条第一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未及时整改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罚
款

一般
造成拥堵等不良后果，经整改消
除的

可以处 10000 元的罚
款

严重 造成影响未采取有效措施整改的
可以处 20000 元的罚
款

特别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可以处 30000 元的罚
款

2
在暂时停止运营时，未
及时向社会公告并报
告的

《重庆市轨道交通
条例》第三十九条

《重庆市轨道交
通条例》第五十
三条第二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未及时整改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罚
款

一般 造成一定影响，经整改消除的
可以处 10000 元的罚
款

严重 造成影响未采取有效措施整改的
可以处 20000 元的罚
款

特别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可以处 30000 元的罚
款

3
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社

《重庆市轨道交通
条例》第四十条第一

《重庆市轨道交
通条例》第五十

轻微 未造成影响，及时整改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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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
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轨道运营单位
或单位

运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个人

会安全事件和其他突
发事件时，未按照应急
预案处理的

款 三条第三项
一般 造成影响，经整改消除的

可以处 10000 元的罚
款

严重 造成影响未采取有效措施整改的
可以处 20000 元的罚
款

特别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可以处 30000 元的罚
款

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
目（含甩项工程）未经
安全评估投入运营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
条、第十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

一般 未造成不良影响的
处 20000 元的罚款，
有严重安全隐患的，
责令暂停运营

处 5000 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不良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有严重安全隐患的，
责令暂停运营

处 10000 元的罚款

5
未全程参与试运行，经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九条
第一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一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6

未按照相关标准对从
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教育，经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三
条第一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二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重庆市交通局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交通局发布

- 4 -

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
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轨道运营单位
或单位

运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个人

7

列车驾驶员未按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职
业准入资格，经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三
条第二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三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8

列车驾驶员、行车调度
员、行车值班员、信号
工、通信工等重点岗位
从业人员未经考核上
岗，经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三
条第一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四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9

未按照有关规定完善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制
度，经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四
条第一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五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10

未建立风险数据库和
隐患排查手册，经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四
条第一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六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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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
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轨道运营单位
或单位

运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个人

11

未按要求报告运营安
全风险隐患整改情况，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四
条第一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七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12

未建立设施设备检查、
检测评估、养护维修、
更新改造制度和技术
管理体系，经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五
条第一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八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13

未对设施设备定期检
查、检测评估和及时养
护维修、更新改造，经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五
条第二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九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14

未按照有关规定建立
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体系，经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四十
条第二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十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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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
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轨道运营单位
或单位

运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个人

15

储备的应急物资不满
足需要，未配备专业应
急救援装备，或者未建
立应急救援队伍、配齐
应急人员，经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四十
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十
一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16

未按时组织运营突发
事件应急演练，经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四十
二条第二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四十九条第十
二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3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0 元的
罚款

17

未按照规定上报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相关信
息，经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八
条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条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18

未按照规定上报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重
大故障和事故的，经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四十
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条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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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
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轨道运营单位
或单位

运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个人

19

未向社会公布运营服
务质量承诺或者定期
报告履行情况，经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十九
条第二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一条第一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1000 元的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3000 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20

运行图未报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备
案或者调整运行图严
重影响服务质量的，未
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主管部门说明理由，经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二十
条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一条第二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1000 元的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3000 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21

未按规定向乘客提供
运营服务和安全应急
等信息，经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二十
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一条第三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1000 元的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3000 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22

未建立投诉受理制度，
或者未及时处理乘客
投诉并将处理结果告
知乘客，经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二十
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一条第四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1000 元的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3000 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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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
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轨道运营单位
或单位

运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个人

23

采取的限流、甩站、封
站、暂停运营等措施，
未及时告知公众或者
封站、暂停运营等措施
未向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主管部门报告，经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四十
五条第三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一条第五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1000 元的罚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3000 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24

高架线路桥下的空间
使用可能危害运营安
全，经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二条第一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二条第一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25

地面、高架线路沿线建
（构）筑物或者植物妨
碍行车瞭望、侵入限
界，经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二条第二款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二条第二
项

轻微 未造成影响或后果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造成影响或发生事故，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重大事故或恶劣影响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26

损坏隧道、轨道、路基、
高架、车站、通风亭、
冷却塔、变电站、管线、
护栏护网等设施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三条第一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不配合修复的 处 3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造成明显损坏，影响使用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损坏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因损坏造成重大事故或重大影响
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重庆市交通局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交通局发布

- 9 -

序
号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
情节

裁量事实
处罚基准

轨道运营单位
或单位

运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个人

27

损坏车辆、机电、电缆、
自动售检票等设备，干
扰通信信号、视频监控
设备等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三条第二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不配合修复的 处 3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造成明显损坏，影响使用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损坏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因损坏造成重大事故或重大影响
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28

擅自在高架桥梁及附
属结构上钻孔打眼，搭
设电线或者其他承力
绳索，设置附着物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三条第三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不配合修复的 处 3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造成明显损坏，影响使用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损坏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因损坏造成重大事故或重大影响
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29
损坏、移动、遮盖安全
标志、监测设施以及安
全防护设备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三条第四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造成轻微影响，不配合修复的 处 3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造成明显损坏，影响使用的 处 5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损坏的 处 1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因损坏造成重大事故或重大影响
的

处 30000 元的罚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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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拦截列车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一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未影响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影响单趟次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影响线路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影响路网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31 强行上下车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二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未影响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影响单趟次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影响线路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影响路网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32
擅自进入隧道、轨道或
者其他禁入区域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三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未影响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影响单趟次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影响线路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影响路网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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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攀爬或者跨越围栏、护
栏、护网、站台门等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四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未影响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影响单趟次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影响线路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影响路网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34

擅自操作有警示标志
的按钮和开关装置，在
非紧急状态下动用紧
急或者安全装置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五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未影响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影响单趟次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影响线路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影响路网正常运行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35

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
出入口5米范围内停放
车辆、乱设摊点等，妨
碍乘客通行和救援疏
散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六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未造成拥堵等不良后果，并能及
时整改的

可以处 3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责令改正后又违反的，但均未造
成拥堵等不良后果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通行拥堵或不便等不良后果
的

可以处 10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可以处 30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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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在通风口、车站出入口
50 米范围内存放有毒、
有害、易燃、易爆、放
射性和腐蚀性等物品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七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未造成不良后果，并能及时整改
的

可以处 3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责令改正后又违反的，但均未造
成不良后果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不良后果或负面影响的
可以处 10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可以处 30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37

在出入口、通风亭、变
电站、冷却塔周边躺
卧、留宿、堆放和晾晒
物品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八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未造成不良后果，并能及时整改
的

可以处 3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责令改正后又违反的，但均未造
成不良后果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不良后果或负面影响的
可以处 10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可以处 30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38

在地面或者高架线路
两侧各100米范围内升
放风筝、气球等低空飘
浮物体和无人机等低
空飞行器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第九项

《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轻微
未造成不良后果，并能及时整改
的

可以处 3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500 元的罚
款

一般
责令改正后又违反的，但均未造
成不良后果的

可以处 5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1000 元的
罚款

严重 造成不良后果或负面影响的
可以处 10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2000 元的
罚款

特别严重 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可以处 30000 元的罚
款

可以处 5000 元的
罚款


